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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办法

(2013年8月3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6号公布 自2013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，保证计量数据

真实准确，促进节能减排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

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用能和排污计量活动、服务及

其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用能和排污计量监

督管理工作的领导，支持用能和排污计量新技术的研究开发，推

广先进的用能和排污计量检测技术和管理方法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用

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环境保护、机关事务等主管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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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对在用能和

排污计量监督管理、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

人，应当予以表彰。

第六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配

备用能和排污计量器具。

禁止使用下列用能、排污计量器具：

（一）未经检定（校准）或者超过检定（校准）有效期的；

（二）性能不符合计量标准要求的；

（三）伪造或者破坏检定证书、标记、封缄、防作弊装置的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用能和排污单位购买指定的计量

器具和技术服务。

第七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应当对使用的计量器具定期进行

检定（校准），保证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可靠。

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用能、排污计量器具，应当由法定

计量检定机构依法强制检定。

非强制检定的用能、排污计量器具，使用单位应当依法自行

或者委托具备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（校准）。

第八条 重点用能和重点排污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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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投资项目，应当安装经检定（校准）合格的用能、排污计量

器具，并在安装前将计量器具的配备与安装方案报所在地县级质

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。

第九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应当明确计量管理机构及其职责，

建立健全用能和排污计量管理制度，维护计量器具正常运行。

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能源计量管理体系，并接受质

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能源计量审查。

第十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不得虚报、瞒报，不得隐匿、伪造、

篡改、销毁计量数据资料。

第十一条 重点用能和重点排污单位应当配备专人负责计

量工作，其计量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计量专业知识和相应能力，接

受计量专业知识培训。

第十二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将用能计量数据接入质量技

术监督部门在线监测平台，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将排污计量数据接

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线监控平台，实现用能、排污计量数

据在线采集。

能源供应和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能源计量数据采集与传输标

准，定期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线监测平台传输重点用能单位能

源计量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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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、工业和

信息化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环境保护、统计等主管部门

建设用能、排污计量数据共享平台，实现信息共享。

第十四条 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用能、排污计量数据

的计量服务单位，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。

计量服务单位从事用能、排污计量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计量

专业知识，定期接受计量专业知识培训。

计量服务单位提供的用能、排污计量数据，应当真实可靠，

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五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可以委托具备资质的计量服务

单位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、能源消耗状况、污染物排放状况实

行第三方公正计量。

第十六条 开展节能减排补助、奖励等工作使用的用能量、

排污量计量数据，应当使用具备资质的计量服务单位确认的数

据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对下列用

能和排污计量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：

（一）计量管理体系、制度；

（二）计量器具的配备、使用、检定（校准）；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（三）用能量的采集、传输、汇总；

（四）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；

（五）用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标识；

（六）计量工作人员的配备、培训。

第十八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虚报、瞒报计

量数据或者隐匿、伪造、篡改、销毁计量数据资料的，由县级以

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 3 万元罚

款。

第十九条 重点用能单位或者重点排污单位违反本办法规

定，未按照规定配备专人负责计量工作或者未将用能计量数据接

入在线监测平台的，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

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３万元罚款。

第二十条 计量服务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经计量认证向

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用能、排污计量数据或者提供的用能、

排污计量数据不真实的，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

正，处３万元罚款。

第二十一条 用能和排污单位、计量服务单位违反本办法规

定的其他行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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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重点用能和重点排污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并公布。

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确定的本级重点用能和重

点排污单位，可以参照本办法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计量服务单位是指为从事能源监

测、环境监测、能源公正计量、能源效率检测、能源审计、节能

量审核、节能评估、清洁生产审核咨询等提供能源、排污计量服

务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